
关于对南通大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 

问询函【2024】第 017 号 

 

南通大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地电气）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8 日，你公司披露《对外投资公告》，为丰富产品结

构，快速进入乘用车线束市场，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安徽埃易泰克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易泰克”或“标的公司”）9,000 万元新增注

册资本，其中自有资金 3,600 万元，银行并购贷款 5,400 万元。增资

后，你公司将持有埃易泰克 47.37%的股权，并与埃易泰克原股东安

徽盛纳科技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安徽盛纳”）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取得对埃易泰克的控制权。公告显示，本次交易触及经营者集中申报

事项，需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批准。 

埃易泰克 2024 年 6 月末总资产为 15,313.83 万元，净资产为

1,310.52 万元，2024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846.71 万元，净利润-

3,590.33 万元。本次投资对标的公司采用收益法估值，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评估价值 10,059.46 万元，评估增值率 538.60%。

此外，增资协议中设置了股权处置条款，当标的公司连续两年累计销

售收入达到 10 亿元且当年盈利后，埃易泰克原股东有权要求将所持

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按照评估价与其投资成本孰高的原则置换成大地

电气股权。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如投资后未来三个会计年度（2025 年度



-2027 年度）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净利润累计亏损，实际控制人将以现金方式按大地电气在标的公司中

的持股比例补偿给公司。 

请你公司： 

（1）结合线束领域的市场竞争和需求变化、标的公司业务与你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关联性、标的公司技术实力和研发成果、客户规

模及订单情况等，说明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列示收益法具体评估计算过程、相关评估参数和确认依据

及合理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及增长率、毛利率、期间费用率、

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折现率等；结合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同行业公司并购估值情况等，说明标的公司评估价值与净资产

差异较大的原因、依据及其合理性；说明评估基准日期后盈利评估预

测与实际数据的对比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3）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包括标的公司的主

要资产、负债构成，标的公司资产是否足以支持业务运营；标的公司

资产抵押及借款的现状，说明是否存在债务清偿风险；说明标的公司

亏损的原因，增资后你公司拟采取改善盈利能力的措施，如何实现对

标的公司的有效整合； 

（4）结合目前可动用资金、现金流状况、资金筹措安排等，评

估本次投资是否会对你公司的营运资金产生不利影响，是否影响持续

经营能力； 

（5）结合标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席位构成、重大事项决策



和表决安排等，说明增资后你公司对标的公司能否实施控制，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6）说明按照评估价与其投资成本孰高的原则换股的具体安排

及可行性，是否符合商业惯例，如何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7）请实际控制人结合目前资金资产及抵质押等情况，说明公

开承诺履行的保障安排，是否与公司签订相关补偿协议； 

（8）说明本次收购触发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原因、预计办理完毕

时间、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9）自查并说明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近 3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10）说明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邮箱（feedback@bse.cn），并对外披露。  

特此函告。  

 

                                         上市公司管理部 

                                         2024 年 11 月 8 日 

 

 

 


